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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6 年 12 月 19 日  

 
 
總目 706－公路  
運輸－道路  
582TH－中九龍幹線－顧問設計費及地盤勘測工作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把 582TH 號工程計劃
的核准預算費提高 9 ,330 萬元，即由 9 ,900 萬元增至
1 億 9 , 2 3 0 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  

 
 
問題  

 
 582TH 號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不足以支付這項工程計劃的工程

費用。  
 
 
建議  

 
2 .  路政署署長建議把 582TH 號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提高 9,330 萬元，
即由 9 ,900 萬元增至 1 億 9 , 2 3 0 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環境運輸
及工務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  
 
 
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3 .  582TH 號工程計劃的核准範圍，包括就中九龍幹線工程計劃進行

詳細設計顧問工作及相關的地盤勘測工作。我們在 1999 年完成中九龍
幹線採用雙程雙線分隔車道設計的原定走線的工程檢討和相關的地盤

勘測工作 (下稱首份顧問合約及首份地盤勘測合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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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4 .  按原定走線，中九龍幹線是長 3 .9 公里的幹道，其中約 2 .6 公里為
雙程雙線行車隧道。幹線西接現有的油麻地交匯處，東接前東南九龍

發展 (現稱為「啟德發展」 )計劃原擬興建的道路網。然而，鑑於近年啟
德發展計劃有所變動，我們須修訂中九龍幹線的走線。我們亦認為有

需要採用雙程三線分隔車道的設計，以應付來往東西九龍的預計交通

需求。中九龍幹線原定和正考慮修訂的走線，以及隧道的典型切面圖

載於附件 1。  
 
5 .  我們已動用 5 ,630 萬元在 582TH 號工程計劃下進行中九龍幹線工
程檢討和相關的地盤勘測工作。我們在檢討過 582TH 號工程計劃的施
工計劃及財政狀況後，認為有需要把核准預算費用提高 9 ,330 萬元，即
由 9 ,900 萬元增至 1 億 9 , 2 3 0 萬元，以支付因下述項目而增加的費用－  
 

( a )  修 訂 走 線 令 中 九 龍 幹 線 及 其 隧 道 分 別 延 長 約 2 1 %  
和 46%；  

 
( b )  行車道設計由雙程雙線分隔車道改為雙程三線分隔

車道；以及  
 
( c )  幹線橫跨九龍灣水域的部分採用沉管式隧道。  

 
有關開支增加的詳情載於下文第 6 至 9 段。  
 
 
經修訂的走線  
 
6 .  由於東南九龍發展計劃有所變動 (見下文第 25 段 )，路政署在 1999 年
8 月開始進行一項另一走線研究，集中研究何文田以東一段中九龍幹線
的走線，並擬訂了一條修訂走線，讓車輛途經九龍城碼頭巴士總站，

以配合經修訂的東南九龍發展計劃。採用經修訂的走線設計，就可在

基岩層較深處建造隧道，大大減低建造隧道工程對土瓜灣區現有建築

物、道路及公用設施的影響。新走線可供闢設採用傳統並排式設計的

隧道，而且無須大規模額外收地和重置設施，就可把行車道擴闊為雙

程三線分隔車道。中九龍幹線的走線經修訂後，全長約 4 .7 公里，其中
約 3 .8 公里以隧道形式興建。中九龍幹線及其隧道分別較原定走線長約
21% 和 46%。修訂走線的施工前工程，會令工程費用增加約 4,74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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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道設計由雙程雙線分隔車道改為雙程三線分隔車道  
 
7 .  運輸署在 2002 年 4 月就中九龍幹線採用雙程雙線分隔車道的方案
進行了交通檢討。檢討結果顯示，採用雙程雙線分隔車道設計的中九

龍幹線在通車後，即會在繁忙時段出現交通量高於容車量的情況。運

輸署在 2006 年 9 月再次評估中九龍幹線有否需要採用雙程三線分隔車
道的設計，其後確定有此需要。2016 及 2021 年主要東西連接道路在建
有幹線與沒有幹線情況下的預計行車量／容車量 1比率如下－  
 

 行車量／容車量比率  

行車量／  
容車量比率  

沒有中九龍

幹線  
(加士居道
行車天橋

沒有擴闊 )

建有雙程雙線  
分隔車道設計的

中九龍幹線  
(假設加士居道  
行車天橋經  
擴闊及建有  
中九龍幹線 )  

建有雙程三線  
分隔車道設計的

中九龍幹線  
(假設加士居道  
行車天橋經  
擴闊及建有  
中九龍幹線 )  

 2016 年  2016 年 2021 年 2016 年  2021 年

中九龍幹線  -  1 . 1  1 . 2  0 . 9  0 . 9  

加士居道行車天橋 2 >1 .3  1 .0  1 .1  0 .9  0 .9  

漆咸道北  >1 .3  0 .9  1 .0  0 .9  0 .9  

龍翔道  1 . 3  1 . 0  1 . 1  1 .0  1 .0  

窩打老道  1 . 3  1 . 0  1 . 1  1 .0  1 .1  

與中九龍幹線並行的

其他主要道路 3 
1 . 2  0 . 9  1 . 0  0 .9  0 .9  

 

 
1 行車量／容車量比率一般用以反映繁忙時間的交通情況。行車量／容車量比率低於

1.0，表示情況可以接受。行車量／容車量比率高於 1.0，表示交通開始擠塞；行車
量／容車量比率介乎 1.0 與 1.2 之間，顯示交通擠塞屬可以控制的程度。行車量／容
車量比率高於 1.2，則表示擠塞情況愈趨嚴重。  

2 目前，加士居道行車天橋穿越油麻地多層停車場大廈。在中九龍幹線工程計劃下，該
大廈須予拆卸。就此，我們承諾會研究可否另外進行工程計劃，把加士居道行車天橋

由單程雙線分隔車道擴闊為雙程雙線分隔車道的標準設計。我們計劃在 2016 年配合
中九龍幹線一併完成這項道路擴闊工程。  

3 與中九龍幹線並行的其他主要道路包括亞皆老街、界限街及太子道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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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由於只能一次過興建這條隧道，我們建議採用雙程三線分隔車道

的隧道設計，以應付預計的交通需求。研究更改行車道的設計，會令

工程費用增加約 2 ,750 萬元。  
 
 
採用沉管式隧道  
 
9 .  鑑於終審法院在 2004 年 1 月 9 日就《保護海港條例》 (第 531 章 )
作出裁決 4，當局承諾重新規劃啟德發展區，並檢討相關工程建議，包

括 中 九 龍 幹 線 的 有 關 部 分 ， 以 確 保 發 展 計 劃 完 全 符 合 終 審 法 院 的 規

定。為免填海，現行建議是在九龍城碼頭與啟德跑道之間的九龍灣海

床下，以沉管式隧道的形式建造部分中九龍幹線。進行沉管式隧道施

工前工程，會令工程費用增加約 1 ,420 萬元。  
 
10 .  我們在展開中九龍幹線詳細設計工作之前，有需要進行勘測、影
響評估和初步設計工作，以確定中九龍幹線採用雙程三線分隔車道設

計的修訂走線是否可行。如建議獲得批准，我們計劃在 2007 年 3 月展
開中九龍幹線修訂走線的勘測、影響評估和初步設計工作，在 2 0 0 8 年
7 月完成有關工作。我們接會展開詳細設計工作，預期在 2011 年完
成，以便中九龍幹線可在 2012 年動工，並在 2016 年或之前竣工。  
 
 
全面檢討  
 
11 .  建議增加的 9 ,330 萬元的分項數字如下－  
 

 
4 終審法院澄清《保護海港條例》第 3 條不准進行填海工程的推定，指出惟有填海工程
符合「有凌駕性公眾需要的測試準則」這個單一測試準則，才可推翻上述推定。公眾

需要是指社羣需要，包括社羣的經濟、環境和社會需要。只有當前迫切的需要，以及

除填海工程外沒有另一合理解決方法，才能夠視為凌駕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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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建議增加  
的款額  

(百萬元 )  

佔總共  
增加款額  
的百分率  

與以下各項有關的額外費用－    

( a )  修訂走線，把中九龍幹線及其隧道
分別延長約 2 1 %  和 4 6 %  

4 7 . 4  5 0 . 8 %  

(b )  行車道設計由雙程雙線分隔車道改
為雙程三線分隔車道  

2 7 . 5  2 9 . 5 %  

(c )  幹線橫跨九龍灣水域的部分採用沉
管式隧道  

1 4 . 2  1 5 . 2 %  

(d )  調整應急費用  4 . 2 5 4 . 5 %  

 93 .3  100 .0  

 
這項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與修訂預算費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各分
項數字的比較，以及建議增加核准預算費的原因，載於附件 2。估計顧
問費的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3。  
 
 
對財政的影響  

 
12 .  如建議獲得批准，我們會修訂分期開支安排如下－  
 

年度  
百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  

截至 2006 年 3 月 31 日  56 .3 6  

2 0 0 7 - 2 0 0 8   1 5 . 1   

2 0 0 8 - 2 0 0 9   2 4 . 6   

 
5 在核准預算費中，應急費用原本為 820 萬元。由於餘下工程需要應急費用共 1,240 萬元，
須增加 420 萬元。  

6 這是截至 2006 年 3 月 31 日的實際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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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百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  

2 0 0 9 - 2 0 1 0   3 6 . 2   

2 0 1 0 - 2 0 1 1   3 7 . 1   

2 0 1 1 - 2 0 1 2   1 7 . 2   

2 0 1 2 - 2 0 1 3   5 . 8   

  192 .3   

 
13 .  我們按政府對 2007 至 2013 年期間公營部門樓宇和建造工程產量
價 格 的 趨 勢 增 減 率 所 作 的 最 新 預 測 ， 制 定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的 預

算。我們打算先委聘顧問進行勘測、影響評估和初步設計工作，然後

委聘另一顧問進行詳細設計工作。我們會以總價合約委聘顧問。由於

顧問服務期超過 12 個月，合約會訂定可調整價格的條文。顧問會按照
透過招標競投方式在勘測和詳細設計階段批出的合約，監管地盤勘測

工作。  
 
14 .  建議的設計和地盤勘測工作不會引致任何經常開支。  
 
 
公眾諮詢  

 
15 .  我們在 2001 年 6 月把中九龍幹線的修訂走線告知立法會交通事務
委員會，其後在 2002 年 4 月 26 日就中九龍幹線的修訂走線和雙程三
線分隔車道設計諮詢該委員會。委員支持中九龍幹線的修訂走線和雙

程三線分隔車道設計。  
 
16 .  我們分別在 2006 年 9 月 7 日、9 月 28 日及 1 0 月 19 日諮詢油尖旺
區議會轄下交通運輸委員會、九龍城區議會轄下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

會和觀塘區議會轄下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上述三個委員會均支持進行

中九龍幹線工程計劃。  
 
17 .  我們在 2006 年 1 1 月 24 日再次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
支持提高這項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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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環境的影響  

 
18 .  中九龍幹線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499 章 )附表 2 的指定工
程項目，當局須就工程計劃的施工和幹線的運作申領環境許可證。我

們會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研究，並會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規定，

呈交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予環境保護署署長審批。  
 
19 .  擬議設計工作不會對環境造成任何負面影響。我們會實施標準的
環境污染管制措施，以控制相關地盤勘測工作對環境的影響。地盤勘

測工作只會產生極少量建築和拆卸 (下稱「拆建」 )物料。我們會要求負
責設計的顧問全面研究在日後進行中九龍幹線工程時，如何盡量減少

產生拆建物料，並盡可能再用／循環使用這些物料。  
 
 
土地徵用  

 
20 .  建議的設計和工地勘測工作均無須徵用土地。不過，中九龍幹線
工程計劃的建造工程須徵用土地。我們會在詳細設計階段，確定所需

徵用土地的詳情和範圍。  
 
 
背景資料  

 
21 .  中九龍東西向交通主要取道龍翔道、界限街、太子道西、亞皆老
街、窩打老道、加士居道行車天橋及漆咸道北。在繁忙時間，這些路

線的容車量大都達致飽和。除龍翔道及加士居道行車天橋外，其餘的

現有東西連接道路均設有多個臨街通道及交通燈控制路口，限制了這

些連接道路的交通流量。  
 
22 .  擬議中九龍幹線會把西九龍與擬議啟德發展區和九龍灣道路網連
接起來，成為貫通中九龍的新建主要連接道路，可紓緩現有東西連接

道路在繁忙時間交通擠塞的情況。  
 
23 .  財務委員會在 1 9 9 8 年 4 月批准把 5 8 2 T H 號工程計劃「中九龍幹
線－顧問設計費及地盤勘測工作」提升為甲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估計所需費用為 9 ,9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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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我們在 1998 年 6 月就中九龍幹線的原定走線和雙程雙線分隔車道
設計展開工程檢討，檢討工作在 1999 年 9 月完成。  
 
25 .  1998 年 9 月，中九龍幹線工程檢討進行期間，當局根據《城市規
劃 條 例 》 (第 1 3 1 章 )在 憲 報 刊 登 原 定 的 東 南 九 龍 發 展 計 劃。 1 9 9 9 年
6 月，當局因應公眾的意見，就經修訂的東南九龍發展計劃擬備概念規
劃大綱圖，把填海面積由 299 公頃減至 1 6 1 公頃。因應這項修訂計劃，
我們在 1999 年 8 月開始研究中九龍幹線的另一走線方案，並確定採用
會途經九龍城碼頭巴士總站的走線方案，以配合經修訂的東南九龍發

展計劃。  
 
26 .  因應終審法院在 2004 年 1 月作出的裁決，當局在 2004 年 7 月展
開啟德規劃檢討，並以「不進行填海工程」為起步點。啟德規劃檢討

的結論是，會以沉管式隧道的形式興建橫跨九龍灣水域的一部分中九

龍幹線，以免填海。  
 
27 .  擬議的設計和地盤勘測工作不涉及任何移走或種植樹木建議。我
們 會 要 求 顧 問 在 工 程 計 劃 的 勘 測 和 設 計 階 段 ， 考 慮 有 否 需 要 保 留 樹

木。如情況許可，我們亦會在進行中九龍幹線工程計劃時，把種植樹

木建議納入工程計劃中。  
 
28 .  我們估計，就提高工程計劃餘下工程核准預算費的建議而開設的
職位約有 170 個 ( 9 0 個工人職位和另外 80 個專業／技術人員職位 )，共
提供 2  900 個人工作月的就業機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2006 年 1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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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TH－中九龍幹線－顧問設計費及地盤勘測工作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這項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與修訂預算費

比較如下－  
 

 (i) 
核准預算費

分項數字
1 

(ii) 
首份顧問合約 
和首份地盤 
勘測合約 

(iii) 
餘下工程

最新預算費

(iv) 
修訂預算費 
總額 

(ii)(b)+(iii) 

(v) 
差額 

(iv)-(i) 

  (a) 
修訂預算費

(按投標價
計算) 

(b) 
實際開支

2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a) 顧問費 63.3 63.93 36.7 76.5 113.2 49.9 

(i) 檢討(包括首份
顧問合約的工

程檢討、勘測、

影響評估和初

步設計工作) 

15.0 31.8 34.0 16.7 50.7 35.7 

(ii) 詳細設計 42.8 27.4 - 50.6 50.6 7.8 

(iii) 擬備招標文件 3.4 2.6 - 4.9 4.9 1.5 

(iv) 監管地盤勘測
工作 

2.1 2.14 2.7 4.3 7.0 4.9 

(b) 地盤勘測工作 27.5 27.55 19.6 47.1 66.7 39.2 

(c) 應急費用 8.2 7.66 - 12.4 12.4 4.27 

總計 99.0 99.0 56.3 136.0 192.3 93.3 

 
1  這項數字包括通脹準備金，有關款項已分別計入不同工程項目和應急費用內。  
2  這筆款項是就首份顧問合約和首份地盤勘測合約支付的最後費用總額。由於中九龍幹
線工程計劃範圍有所改變，並且與原來施工計劃有偏差，路政署署長已在 2002 年終
止首份顧問合約。  

3  這項數字是根據顧問在競投首份顧問合約時提供的人手需求分項數字計算得出的。  
4  這項數字代表監管地盤勘測工作的撥款，當中包括用以進行工程檢討的 150 萬元撥款
和另一筆用以進行詳細設計工作的 60 萬元撥款。  

5  這項數字包括按首份地盤勘測合約計算得出的 2,010 萬元預算費，以及另一筆用以在
詳細設計階段進行進一步地盤勘測工作的 740 萬元撥款。  

6  這項數字代表從應急費用中支用 60 萬元，以抵銷按首份顧問合約中標價計算得出的
較高顧問費。  

7  這項數字代表比原先應急費用高出的 420 萬元，詳情載於文件第 11(d)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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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關於 (a) ( i )項 (檢討所需顧問費 )，預算費共增加 3,570 萬元，包括－  
 

( i )  開支增加 1 ,900 萬元，是由於就原定走線進行並已完
成的工程檢討的顧問費較預期高以及就另一走線進

行檢討所需的顧問費；以及  
 
( i i )  開支增加 1 ,670 萬元，是由於中九龍幹線計劃有所變

動 (見文件第 6 至 9 段 )。  
 
3 .  關於 (a) ( i i )項 (詳細設計所需顧問費 )，預算費增加 780 萬元，是由於
中九龍幹線計劃有所變動 (見文件第 6 至 9 段 )，令詳細設計工作的開支
增加 2 ,320 萬元所致。  
 
4 .  關於 (a) ( i i i )項 (擬備招標文件所需顧問費 )，開支增加 150 萬元，是由
於中九龍幹線計劃有所變動 (見文件第 6 至 9 段 )，令開支增加 230 萬元所
致。  
 
5 .  關於 (a) ( iv)項 (監管地盤勘測工作所需顧問費 )，開支增加 490 萬元，
是由於首份顧問合約的費用比預期高，令已完成的地盤勘測工作的監

管開支增加 120 萬元，以及餘下工程的監管開支增加 430 萬元所致。
至於預留作詳細設計階段開支的 60 萬元，因沒有動用而抵銷了部分增
加的開支。  
 
6 .  關於 ( b )項 (地盤勘測 )，開支共增加 3 ,920 萬元，包括－  
 

( i )  由於中九龍幹線要修訂走線和更改行車道設計而須
在 有 關 土 地 進 行 額 外 地 盤 勘 測 工 作 ， 令 開 支 增 加

3 ,000 萬元；以及  
 
( i i )  由 於 須 就 沉 管 式 隧 道 的 設 計 進 行 海 上 地 盤 勘 測 工

作，令開支增加 920 萬元。  
 
7 .  關於 ( c )項 (應急費用 )，我們預留一筆 1 ,240 萬元的款項作為與餘下
工程有關的應急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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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TH－中九龍幹線－顧問設計費及地盤勘測工作  
 
 
估計餘下顧問費的分項數字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  
 

顧問的員工開支     
估計費用(註 2)

(百萬元) 

(a) 勘測、影響評
估和初步設計

工作  

     
 

 
 

16 .7  

 

(b) 詳細設計       50 .6   

(c) 擬備招標文件
和評審標書  

      
4 . 9  

 

(d) 監管地盤勘測
工作  

      
4 . 3  

 

  顧問的員工開支總額  76 .5   

實付費用 (註 1)        

 地盤勘測工作       47 .1   

     總額  123 .6   

 
註：  
 
1 .  實付費用是實際承付的費用。顧問無權就這些項目要求支付額外

的間接費用或賺取任何利潤。  
 
2 .  上述數字是根據路政署署長擬定的預算計算得出。我們須待透過

一貫的費用總價競投方式選定顧問後，才能知道實際的人工作月

數和實際所需的費用。  
 
 


